废旧物资销售合同

合同编号:JYFJ2025-                             履行地、签订地：安阳市殷都区
甲方（转让方）：安阳钢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日期:2025年  月  日
乙方（受让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就甲方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物的销售处置等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合同条款，以供信守。
第一条 转让标的物价格、信息
	序号
	物资名称
	预估数量（吨）
	起拍单价（元/吨，含13%税）
	预估总价（元）

	1
	废旧压缩机
	6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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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重量为预估重量，实际以现场过磅称重量为准。
2、 价格均为含税价格，税率为13%。
第二条  价款支付
双方约定，自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通过转账方式，向甲方交纳上述资产对应预估成交含税总价款和不低于合同总价10%的履约保证金（若在欧冶循环宝交过投标保证金，不再单独收取履约保证金，投标保证金自动转化为履约保证金）。
待标的交付超过对应吨数后双方协商追加预付款。待标的交割完毕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持与甲方确定的移交数量证明进行价款结算，所追加预付款多退少补。履约保证金待结算完毕后7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
废旧物资销售执行先款后货，欠款停发。乙方预付货款不低于拟处置废旧物资预估价款，如装车后，预付价款不足的，乙方补齐价款后，方可放行车辆。
第3条  合同执行期限
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乙方应完成提货。因乙方原因，提货时间超出1个月的，本合同结算价格按以下方式调整：
以开标当天河南钢铁大数据市场分析决策系统公布价格为基准，提货日前一天价格与开标当天价格对比，如系统公布价格下跌，则执行本合同价格结算；如系统公布价格上涨不超过3%，则执行本合同价格结算；如系统公布价格上涨超过3%，则结算价格按照上涨比例进行上浮。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因乙方原因，乙方未完成提货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扣除乙方全额履约保证金。
第四条  交割事项
    1.转让标的将采取“称重计量”的方式进行实物移交。称重计量数量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磅并签字确认，据实结算，要求工作日下午4:50前完成过磅，超过下午4:50不再过磅，造成压车等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过磅应遵循安钢内部相关规定，一品种一车一过磅。
2.乙方凭授权委托或相关证明文件,于《资产交易合同》签订生效后1个月内将标的全部清运完毕。资产运输及搬迁过程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及安全、环保、消防等责任均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3、本次销售物资不提质量异议，应甲方要求进行清理物资，不准以未踏勘现场或以质量、品类不符等任何理由拒收对应物资。如出现该情况，对剩余未处置的物资按合同单价*剩余未处置合同预估数量，从预付款中扣除乙方违约金。
4、乙方应具备处置相关物资的资质，提供运输车辆应满足安钢及道路环保运输要求。环保管控时期提供车辆应满足安钢及安阳市相关环保要求，严格执行《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安阳市城区货运车辆绿色低碳通行措施的通告》及《殷都区人民政府关于在西部区域实施货运车辆绿色低碳通行措施的通告》要求的清洁能源车辆。
5、价格不一致物资需进行分车过磅。
6、乙方应按竞拍公告要求，到现场看货确认，自行判断、检测，不允许挑拣，一切以实物为准。如乙方未按竞拍公告要求到现场看货确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税费负担
本次转让所涉及的税费按如下方式处理：
转让标的价款为含税，资产交易完成后，甲方按照现行法定税率为受让方开具13%正式增值税专业发票。税费由买受方承担。
第六条 双方的声明与保证
1.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1）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
（2）甲方提供的各种书面材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
（3）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资产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2.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1）乙方具有购买该资产的资金支付能力，能够承担并履行资产交易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2）乙方提供的各种书面材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
（3）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资产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第七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经协商无效时，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乙方如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资产转让价款，每逾期1天，应按总价款的0.5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3.标的资产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或可能影响资产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
经双方协商，也可约定其他赔偿方式。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变更.解除合同：
1.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了变更或解除协议，而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条款不能履行的。
3.由于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因故没有履行合同，另一方予以认同的。
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或解除，双方应另行签订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正本壹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页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安阳钢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697311027W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安阳市高新区长江大道中段路南       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0372-3122643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 410510010170062801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梅         开户银行：
元庄支行

签定地点：安阳市殷都区
签定时间：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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